	          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甲方）委託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以下簡稱乙方）辦理「                            」案，為確保甲、乙雙方權利義務，特簽署本約，以資遵循。經雙方議定條款如下：
 

	計畫名稱及編號
	

	乙方辦理

工作項目
	1. 。

	工作期限
	自民國  年  月  日至民國  年  月  日止


	服務費用
	新臺幣   萬元整。


	付款辦法
	1. 簡約簽訂後，甲方撥付總經費新臺幣        元整予乙方。
2. 上述條款由乙方開立統一發票向甲方請領，甲方於收到上述發票後以即期支票給付乙方或匯款至乙方銀行帳戶。
   乙方銀行帳戶: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府城分行，銀行代號017，帳號00610212967。

	其他事項
	1.甲乙雙方因本工作而知悉或持有之任何資料文件及對方之業務機密，非經雙方事前書面同意，不得洩漏或交付任何第三者。
2.若乙方認為本計畫之研究於期限內無法完成時，應在合約期滿一個月前，以書面提出有關資料，徵求甲方同意後，展延工作期限。但乙方於期限內無法完成工作係甲方要求增加期限內工作項目外之服務，則由雙方另行議定服務費用，辦理追加手續。
3.水災、火災、風災、地震或其他不可歸責於任一方之不可抗力事由，致不能履行本合約或不能依本合約履行者，該當事人免給付義務且不負遲延責任。
4.除本合約另有規定外，任一方當事人不履行本合約或不依照本合約履行時，他方得以書面通知其於十五日內改正。逾期未能改正者，他方得另以書面通知終止本合約。

5.因可歸責一方之事由，致合約中止或解除，由可歸責之一方負損害賠償責任。
6.一方不得使用他方之商標或使大眾誤認雙方有任何關聯之圖文、符號、標示。

7.本約若有未盡事宜，得經甲乙雙方同意後修訂之。
8.若因本合約而涉訟時，甲乙雙方同意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甲　方：
代表人：
地　址：
	乙　方：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
代表人：董事長  
地　址：台南市大學路一號

計畫主持人：  


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簡約
註：本合約乙式四份，簽署後由甲乙雙方各執二份為憑，印花自理。
